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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立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師 資 培 育 公 費 生 輔 導 實 施 計 畫 

本校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中心會議（105.12.27）審議通過 

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中心會議（111.12.22）審議通過 

一、依據： 

本實施計畫依據「師資培育法」第14條及「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第4

條規定辦理。 

二、目的： 

國立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精進師資培育工作，整合教育資源，建立完善之

公費生輔導制度，特訂定本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三、組織： 

設立「公費師資生品質保證輔導小組」，成員5至7位，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受領公費師資生所屬系所主任、師資培育中心輔導教

師（導師）、領域輔導教師、公費縣市教育行政機關代表為當然成員，其他相關專業領

域成員視需要由召集人遴聘之。 

四、輔導對象： 

本校之師資培育公費生，包含一般公費生、原住民公費生及離島保送公費生等，輔導對

象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五、輔導重點： 

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的重點包含生活輔導、心理輔導、品德輔導、學習輔導、生涯輔導

等。 

六、公費輔導階段與規範： 

公費輔導主要分為三階段，包括在學階段、實習階段及分發服務階段，其輔導及規範內

容分別如下： 

（一）在學階段 

1. 公費生於受領公費前，應與本校簽訂「國立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行政契約書」。

由本校教務處列冊，並納入學籍管理。有關公費生之入學、註冊、休學、復學、退學

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公費受領年限為二年至四年，但依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領

年限者，其公費受領之年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

求延長或縮短之。 

2. 本校公費生設置雙輔導教師制： 

（1）各系所輔導教師：由該公費生原屬系所之導師或主任擔任，以各該系專門課程學

習輔導、生活輔導、心理輔導、品德輔導為主，並評定操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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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資培育中心輔導教師：以師資培育課程及師資生增能課程之學習輔導、生涯輔

導為主。 

3. 學習歷程檔案：每學期繳交學習歷程檔案，接受師培中心輔導教師檢視；結業前則總

結為「專業成長檔案」1份，提報中心會議審查通過核可。 

4. 學業成績優良表現：公費生取得公費資格後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止，不得少於

一學年，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至少二學分。 

公費生學業總平均成績連續兩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30％，應取消分發資格並終止公費

待遇，但系所及教育專業學分學業總平均各達80分以上者，不受此限。 

5. 修習教育學分課程部分：引導公費師資生除修習原有 30 畢業學分課程外，教育專業

課程畢業學分門檻提高到 40學分（含雙領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8學分）。 

6. 修習專門學分課程部分：針對公費生培育，將加強輔導公費生音樂、視覺、表藝三類

學科之間跨領域的學習。同時公費生除本校原有大學或研究所的應修畢業學分外，公

費師資生的專門課程須取得雙專長資格，修畢至少兩類以上專長的專門課程（除主修

專長畢業學分要求外，另需符合第二專門科目認定要求）。 

7. 語言能力之表現：需於畢業前擇一通過「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B1 級(含)以上、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中級 (含)以上、「多

益 TOEIC」550 分(含)以上、「托福 TOEFL」460 分(含)以上、「雅思 IELTS」4 級

(含)以上（擇一）的檢定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8. 品德優秀：日常生活應表現良好，每學期之德育操行成績需達 80 分以上，且未曾受

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若未達成，應取消分發資格並終止公費待遇。 

9. 研習活動：公費師資生除原規定之「教育專業成長」外，需額外參加藝術教育相關的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至少 5場。 

10. 服務學習或參加弱勢學生輔導：公費師資生在學受領公費期間，除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參與出隊之外，應持續參與出隊活動，擔任營隊幹部或課程助理，每學年應參加服務

學習或弱勢學生學習扶助活動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 

11. 教案設計：參與校內外教案設計或教學媒體競賽，至少獲得 1項殊榮或至少投稿研討

會發表 2篇以上教案。 

12.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13. 公費生對於本要點所列各項要求表現不佳者，師資培育中心與輔導教師（導師）應提

報「公費師資生品質保證工作小組」，並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導。 

14. 公費生應接受輔導教師之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品德輔導、生涯輔導，必要時得轉介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接受輔導。 

15. 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無故不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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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理由辦理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應終止公費受領，

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如因死亡或重大疾病或事故辦理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免償還已受領之公費。 

（二）實習階段 

1.師資培育中心安排實習指導教授，規劃實習學校指導教師與本校教授之完善合作方案，

其他事項悉依教育部頒布之「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理教育實習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理。 

2.實習期間，每月安排一次返校座談，邀請各界講師到校進行專題演講，並由實習指導教

授進行分組座談與指導。 

3.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三）分發服務階段 

1.公費生於取得教師證書後，應於原提報縣市分發學校連續服務，不得主動申請異動、調

職，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六年。 

如有重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理展延服務，其期間至多為三年，並以一次為限。前四年

亦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之進修。 

2.本校公費生如有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或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

撤銷分發，應終止公費受領，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連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已連續服務

三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未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領之公費。 

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3.具兵役義務者於取得教師證書後，除經兵役主管機關核准緩徵並於當年度完成分發者

外，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列冊候用，俟服完兵役後依規定統一辦理專案分發。 

4.公費生分發後服務義務期間，師資培育中心及公費生原屬系所應持續輔導其專業發展與

適應。 

七、本校公費生輔導所需經費，由師資培育中心編列相關經費辦理。 

八、本計畫經中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